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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日期： 2021年 4月25 日
岳阳县财政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陈鹏
	联络电话
	7623485

	人员编制
	5
	实有人数
	5

	职能职责概述
	本单位主要遵循“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原则，对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无偿救助，对流浪未成年、残疾人员实行特殊救助和保护。

	年度主要
工作内容
	任务1、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应救尽救；
任务2、提高全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水平；
任务3、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单位全年平稳运行，资金使用安全，收支平衡。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
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
收入

	救助服务站

	478.12
	339.08
	30.78
	
	
	108.26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救助服务
	478.12
	33.55
	29.96
	3.59
	314.18
	130.38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救助服务站
	0
	0
	0
	0
	0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救助服务站汇总
	20.43
	20.43
	0
	0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1、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应救尽救；
目标2、提高全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水平；
目标3、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完成情况1：确保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率100%；
[bookmark: OLE_LINK1]完成情况2：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大楼建成；
完成情况3：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及各种活动，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公务卡刷卡率
	95%

	
	
	
	固定资产利用率
	98%

	
	
	数量指标
	1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大楼
	100%

	
	
	
	
	

	
	
	时效指标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大楼
	2020年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控制预算内
	[bookmark: _GoBack]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指标1：流浪乞讨人员有效救助；
指标2：救助能力进一步提升；
指标3：保护了未成年合法权益。

	完成

	
	
	经济效益
	指标1：救助了流浪乞讨人员，为其提供生活、医疗、返乡等救助。
	完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1：受助对象满意率进一步提高；社会反响良好。
指标3：未成年人保护，社会知晓率得到大幅提升。
	完成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李九斤
	副局长
	民政局
	

	黄成刚
	主管会计
	民政局
	

	樊友雄
	站长
	救助站
	

	陈  鹏
	副站长、报账员
	救助站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陈鹏                 联系电话：7623485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附后）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岳阳县救助服务站2020年绩效评价
报告综述
    
一、单位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1、负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2、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提供救助;
3、本着“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对求助人员进行救助;
4、向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告知救助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救助的内容，为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
5、帮助受助人员与其亲属或者流出地民政部门联系，文明接待，热情服务，及时完成核实登记、建档工作并护送返乡;
6、对未成年人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特定流浪乞讨对象，实施主动救助和帮教，对在站内突发疾病的求助流浪乞讨人员及时送医院救治。
7、坚持24小时值班，精心照料留站人员，为滞留3个月以上的无户籍人员实行落户安置；
8、开展专项救助活动及未成年保护宣传活动。
（二）机构设置
岳阳县救助服务站是民政局下属的二级事业单位，按照县委审批的三定方案、2019年机构改革岳县编办发〔2019〕36号文件核定，岳阳县救助服务站全额事业编制5人，期末在职人员5人，纳入2020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设办公室、男救助区、女救助区、未成年人保护区、财务室。
（三）2020年工作目标任务
1、全年预算申请到位和下达数量在95%以上，三公经费变动率≤0.2、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持续影响和社会公众满意度达到预期目标。
二、 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 基本支出
  2020年岳阳县救助服务站总支出347.7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共计33.55万元，人员支出29.96万元，日常公用支出3.59万元。“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万元，救助工具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根据民政局年初制定的《岳阳县民政局2020年经济目标任务实施方案》，严格执行预算、控制“三公经费”标准。
（二）专项支出
项目支出314.18万元，主要用于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救助、医疗救助、返乡救助、教育矫治、临时安置及未成年保护。做到专项专用，严格按标准控制救助支出，确保各项开支财务票据的真实有效、审批手续齐全，及时向局财务报送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报表，规范了救助资金的使用。2020年共接待和劝导救助人员789人次，其中疑似精神病患者23人，流浪未成年人5人，安置在民生医院临时救治13人，长期在民生医院治疗的3人，受助率100%，未发生一起责任和安全事故，得到社会各界好评。完善了财务制度、用车制度、24小时值班制度、救助实施制度、学习制度、考核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救助水平显著提升。树立“三大意识”，突破“三大障碍”，救助能力显著增强。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流浪乞讨人员受益，切实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权益和未成年人的权益。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6.19”救助和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加大街面巡查力度，开展了“夏季送清凉”、“寒冬送温暖活动”活动，每天全天候巡查，发现一例，及时救助，并护送回家。全年共护送回家15人次，接待外地护送我县流浪人员13人次。
三、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及民政局对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要求，根据业务需要和工作要求，在民政局的指导下，对专项工作进行组织管理。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为了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做到依法、依规、合理地安排和使用专项资金，根据民政局和相关部门对专项资金的规定，救助服务站从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资金安排、资金监督和管理、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制订资金管理制度，从资金申请、安排、拨付、审批、监管等多方面进行管理，以确保项目资金在健全、有序的管理制度下运行。
为了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有效控制专项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我单位对专项资金进行全程跟踪管理，严格按照相关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财务审批程序拨付和使用资金，确保了资金安全。在账务管理上，按项目设立专账，做到了专款专用；在资金拨付时，全部项目资金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全部采用转账方式进行支付，确保了资金的安全使用；在专项款拨付上，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规定和国家有关财纪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内容开支各项费用，随时掌握资金动态和使用范围，严格按照预算合理控制开支额度，使项目专项资金得到充分、合理、有效地使用。
四、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认真执行了年初部门预算和财政政策要求。工作经费安排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来执行，有效防止了超预算；认真学习财经法规，严格执行财经纪律，防止了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认真落实了有关资金要求。
     2、保障了单位有效运转。严格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精打细算，规范单位事务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行成本，合理配置，提高保障能力。
 3、并严格按照县财政局和民政局制定的三公经费相关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务支出管理。严格履行财务审批手续，坚持勤俭节约，确保资金的规范使用与安全。
4、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1〕285号）、岳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意见的通知》（岳政发〔2014〕6号）、《岳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岳阳县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岳县财发〔2014〕27号）、《岳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岳阳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岳县财发〔2014〕26号）相关要求，制定了工作计划，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认真对照《岳阳县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开展自评，我单位在“产出目标”、“效益目标”等方面都执行较好，自评得分98分。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本支出经费保障水平偏低
综合近几年批复预算看，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保人员经费、保正常运转进行。从单位运转情况看，预算标准与部门支出有差距，在执行过程中，有关实际基本支出超过预算标准。
（二）救助工作有待提升
根据相关救助政策，救助工作面较窄，难以覆盖更多需要救助的对象，救助工作在具体执行中有一定的偏差，救助工作与未成年保护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三）财务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了更好地管理好、使用好资金，应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二）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九条规定”，建立本单位“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并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三）加强会计制度和预算法学习培训
加强《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单位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同时规范使用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做到应救尽救。
 
 
 
